
罪犯高云暂予监外执行公示内容

一、罪犯基本情况

高云，男，1965 年 9 月 2 日出生，公民身份号码

532128196509020018，汉族，研究生学历，云南省镇雄县人，

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龙泉街道珠泉社区居民委

员会珠泉路 157 号，住昭阳区龙韵雅苑 2 幢 1 单元 1501。昭

阳区凤凰街道办事处委员会原书记。2021 年 12 月 30 日被采

取留置措施。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、受贿罪于 2022 年 6 月

28 日被刑事拘留，同年 7 月 5 日被逮捕。2023 年 1 月 17 日

被本院监视居住。2024 年 1 月 18 日被取保候审。

二、原判认定罪名及刑期

1、被告人高云犯滥用职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

月；犯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30 万

元。总合刑期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，

并处罚金人民币 30 万元。

2、违法所得人民币 60 万元，已返还张天虎的 30 万元向

张天虎追缴，未返还的 30 万元向高云追缴。

三、申请暂予监外执行的事由

高云因患有癌症等疾病，申请对其暂予监外执行。

二〇二四年五月八日






